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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本公司”或“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20 年 8 月 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在会议召开三日前以书面通知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应参会董

事九名，实参会董事九名。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如下议题： 

（一）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北京首开仁信置

业有限公司发行商业不动产抵押资产证券化产品（CMBS）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为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提高商业物业的流动性，公司控股子公司北

京首开仁信置业有限公司拟采用商业不动产抵押资产证券化（CMBS）模式，通过

结构化设计，以公司所属子公司持有的优质商业物业作为标的资产，以标的资

产产生的现金流作为支撑，发起设立资产专项计划。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首开仁信置业有限公司拟向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提供

20.01 亿元人民币借款，并将该债权委托信托公司设立财产权信托，采用信托

受益权作为专项计划基础资产，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资产支持专项计

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 

专项计划目标募集总规模不超过 20.01 亿元人民币，其中优先级专项计划



发行的规模预计为不超过 20 亿元，向合格投资者发行。次级专项计划发行的规

模预计为100万元，由公司或公司所属子公司进行认购。融资期限不超过 9年，

认购专项计划的合格投资者每 3年有权选择退出专项计划。 

专项计划的还款来源为公司所属子公司所持有的四项物业资产经营收入。

四项物业产权情况如下： 

 

物业名称 位置 建筑面积 产权人 

北京丽亭华苑酒店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25号 7号楼 
33469.33平方米 

北京城市开发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宝辰饭店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

内大街甲 18号 
34190.71平方米 

北京城市开发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回龙观东大街

商业项目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

东大街 318号院 1号楼 
25743.17平方米 

北京惠信端泰商业 

地产有限公司 

北京榆垡商业项目 
北京市大兴区祥和街

48 号院 188、189号楼 
26937.88平方米 

北京惠信端泰商业 

地产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会同意北京首开仁信置业有限公司发行商业不动产抵押资产证券

化产品（CMBS）。为保证该专项计划的顺利发行，公司同意提供如下增信承诺或

承担如下义务（具体安排以签署版交易文件为准）： 

（1）公司作为标的债权借款人与公司所属子公司一同向北京首开仁信置业

有限公司申请借款，根据相关协议的约定对标的债权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 

（2）公司作为资产服务机构，根据相关协议的约定履行资产服务机构的义

务并承担相应责任。 

（3）公司根据相关协议的约定，在专项计划设立日向专项计划账户预存一

定金额的利息保证金作为专项计划资产于专项计划兑付日进行分配。 

（4）在专项计划持续期间，如公司所属子公司无法承担物业运营和管理支

出等费用，公司将向所属子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以确保物业正常运营并支付

其在信托计划项目下的应付款项。 

（5）合格投资者每 3 年有权选择向专项计划售回优先级支持证券份额从而

退出专项计划，如售回份额超过新投资者认购份额，差额部分的资产支持证券

份额由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进行购买。 

（6）公司所属子公司以四项物业资产的房屋所有权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作

为抵押物，以四项物业资产在特定期间的经营收入作为质押物，向信托计划提



供增信措施。 

2020 年 5 月 22 日，公司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对公司债务融资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在

不超过 265 亿元人民币额度内申请新增债务融资工具进行审议批准。公司本次

申请发行债权融资计划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为保证公司本次专项计划的顺利发行，拟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负责本

次专项计划的研究与组织工作，根据实际情况及公司需要实施本次专项计划，签

署相关交易文件并履行公司在相关交易文件项下所有义务和责任。 

（二）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沈阳首开

京泰置业有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沈阳首开京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京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开发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河大道北侧 115号地项目。 

为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沈阳京泰拟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申

请 8亿元人民币房地产开发贷款，期限 3年。公司对此项贷款提供全额全程连带

责任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担保事前进行了审核，提出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持

有被担保公司 100%的股权，且被担保公司经营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

还到期债务。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上述担保符合

有关政策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同意公司为其担保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

议。 

2020 年 5 月 22 日，公司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新增担

保事项进行审议批准。公司本次为沈阳京泰申请贷款提供担保在股东大会授权范

围内，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对外担保公告》（临 2020-058号）。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月 6 日 

 


